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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中医函〔2018〕11号

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传统医学

师承人员申报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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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行署）卫生计生委’省森工、农垦总局卫生局’省直（管）

医疗机构:

按照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》

（卫生部令第52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

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黑卫中医发〔2013〕288

号）要求和有关规定’我局将开展传统医学师承人员申报工作。

现将申报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:

-、师承指导老师应具备的条件

师承人员的指导老师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:

（一）具有中医类别中医专业、中医结合专业和民族医专业

的执业医师资格;

（二）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5年以上’或者具有中医类副主任

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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